
立法會 CB(2)1165/07-08(01)號文件 
 

 

有 關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(國 際 奧 委 員 )全 會 的 補 充 資 料  

 

 

A. 舉 辦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(世 貿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)及 國

際 電 信 聯 盟 (電 信 聯 盟 )2006 年 世 界 電 信 展 為 香 港 所 帶 來 的 有 形 與 無 形 效

益  

 

有 關 香 港 舉 辦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及 電 信 聯 盟 2006 年 世 界

電 信 展 為 香 港 帶 來 的 有 形 與 無 形 效 益 ， 已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提 交

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現 把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重 新 載 述 如 下 以 便 查 閱 ﹕   

   

效 益  世 貿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 電 信 聯 盟 2006 年 世 界 電 信 展

有 形 效 益   以 旅 遊 業 收 益 而 言 ， 直 接

經 濟 收 益 約 為 1 億 元  

 直 接 經 濟 收 益 約 為 9 億

元，包 括 參 展 商 在 展 覽 攤

位 和 宣 傳 活 動 方 面 的 開

支，以 及 參 展 商 ／ 旅 客 在

住 宿、飲 食、觀 光 和 購 物

方 面 的 開 支  

 

 創 造 了 約 1 000 個 臨 時 職

位  

 

無 形 效 益   在 會 議 舉 行 的 兩 個 星 期

間 ， 國 際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香

港 的 消 息  

 

 藉 此 機 會 顯 示 香 港 容 許 任

何 人 士 自 由 表 達 意 見  

 

 提 升 香 港 在 國 際 社 會 的 地

位  

 

 彰 顯 香 港 舉 辦 大 型 國 際 會

議 （ 例 如 世 貿 組 織 第 六 次

部 長 級 會 議 ） 的 能 力  

 

 喚 起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對 需 要

制 訂 應 變 計 劃 的 關 注  

 

 汲 取 了 處 理 大 型 暴 力 示 威

的 寶 貴 經 驗  

 

 本 地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公

司 藉 此 機 會 與 世 界 各 地

的 企 業 聯 繫，取 得 有 關 尖

端 科 技、商 業 運 作 和 宣 傳

策 略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

 

 展 覽 會 期 間，香 港 政 府 藉

機 與 海 外 政 府 的 部 長 舉

行 雙 邊 會 議，並 與 其 他 國

家 交 流 電 訊 業 最 新 發 展

的 資 訊，有 助 加 強 香 港 特

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與 其 他 國

家 彼 此 之 間 的 合 作  

 

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世 界 盛 事

之 都 的 地 位  

 

 突 顯 香 港 作 為 地 區 內 電

訊 樞 紐 的 獨 特 角 色  

 

 顯 示 香 港 是 海 外 公 司 進

入 內 地 市 場 的 通 道，並 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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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

 

資 料 來 源  工 業 貿 易 署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 

 

 

B.  世 貿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及 電 信 聯 盟 2006 年 世 界 電 信 展 的 進 一 步 資

料  

   

範 疇  世 貿 組 織 第 六 次 部 長 級 會 議 電 信 聯 盟 2006 年 世 界 電 信 展

會 期   6 天  (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

月 十 三 至 十 八 日 ) 

 5 天  (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

月 四 至 八 日 ) 

 

形 式   開 幕 會 議  

 全 體 會 議  

 分 組 會 議  

 總 結 會 議  

 

 開 幕 儀 式  

 展 覽  

 論 壇  

 閉 幕 酒 會  

估 計 與 會

人 數  

 約 11 000 人 ， 包 括 ﹕  

 185 代 表 表 團 ﹔  

 以 觀 察 者 身 份 參 加 的

76 個 國 際 政 府 間 機

構 ﹔   

 約 2 000 名 記 者 ﹔ 以 及

 3 000 名 非 政 府 機 構

代 表 ﹔  

 

 約 100 000 人 ， 包 括 ﹕  

 參 展 商 ﹔  

 貴 賓 ﹔  

 訪 港 業 界 人 士 /論 壇 參

加 者 ﹔ 以 及  

 記 者  

 

核 准 開 支

預 算  

 

 $2.56 億 元   $0.93 億 元  

 
 
C.  過 往 舉 辦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經 驗  

 

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的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， 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

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(港 協 暨 奧 委 會 )(香 港 的 國 家 /地 區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)在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去 信 南 韓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(主 辦 一 九 九 九 年 國 際

奧 委 會 全 會 的 國 家 /地 區 奧 委 會 )和 新 加 坡 國 家 奧 林 匹 克 理 事 會 (新 加 坡

奧 委 會 ) (主 辦 二 零 零 五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國 家 /地 區 奧 委 會 )， 以 及 在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去 信 危 地 馬 拉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(主 辦 二 零 零 七

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國 家 /地 區 奧 委 會 )索 取 有 關 籌 辦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

財 務 規 劃 和 開 支 模 式 資 料 。 迄 今 ，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仍 未 能 獲 得 有 關 資 料 。  

 



 3

 

 

 

就 參 與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而 訪 港 的 預 計 人 數 ，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根

據 過 往 出 席 二 零 零 一 年 於 莫 斯 科 舉 行 的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和 二 零 零 五 年

於 新 加 坡 舉 行 的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經 驗，估 計 約 有 10 000 名 人 士 出 席 國

際 奧 委 會 全 會 。  

 

港 協 暨 奧 委 會 亦 已 向 協 助 哥 本 哈 根 申 辦 二 零 零 九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

顧 問 公 司 查 詢 出 席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人 士 的 資 料 。 該 顧 問 公 司 表 示 ， 出 席

者 最 少 包 括 下 列 組 別 ﹕  

 

類 別  人 數  

(a) 國 際 奧 委 會 成 員  (包 括 家 人 、 私 人 員 工 和 其 他 支 援 人

員 ) 

600 

(b) 國 際 奧 委 會 人 員 (包 括 支 援 人 員 和 行 政 人 員 ) 500 

(c) 國 際 單 項 運 動 項 目 聯 會 、 國 家 /地 區 奧 委 會 和 體 育 界 領

袖  

1,800 

(d) 贊 助 商 代 表 和 廣 播 機 構 領 導 層  (包 括 市 場 推 廣 代 理 和

支 援 人 員 ) 

1,200 

(e) 體 育 機 構 、 政 府 和 公 營 機 構 領 袖 (包 括 支 援 人 員 )  1,200 

(f) 申 辦 城 市 代 表  (包 括 支 援 人 員 、 顧 問 和 輔 助 人 員 )  1,200 

(g) 媒 體 及 廣 播 機 構 人 員  (加 上 技 術 員 和 資 訊 科 技 人 員 )  3,200 

(h) 其 他 (與 上 述 七 個 類 別 無 關 的 觀 眾 ) 600 

 估 計 出 席 者 總 數 ﹕  10,300 

 

基 於 以 上 資 料，預 計 參 與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人 數 約 為 10,000。 

 

 

D. 就 主 辦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撥 款 的 監 察  

 
當 局 設 有 完 善 的 監 察 制 度 ， 監 察 撥 予 受 資 助 機 構 的 公 帑 。 按 照 現 時 對 港

協 暨 奧 委 會 所 獲 資 助 金 的 監 察 做 法 ， 主 辦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

撥 款 將 會 按 季 度 向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發 放 。 此 外 ，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必 須 ﹕  

 

(a) 開 設 專 用 銀 行 帳 戶 ， 存 放 和 發 放 政 府 撥 給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供 舉 辦 二

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的 款 項 ﹔  

(b) 為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備 設 獨 立 財 務 帳 目 ﹔  

(c)  提 交 季 度 進 展 報 告 和 最 新 財 務 預 算 。 當 局 在 審 議 有 關 季 度 進 展 報

告 和 最 新 財 務 預 算 後 ， 按 季 度 向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發 放 撥 款 ﹔  

(d) 提 交 季 度 收 支 報 表 ﹔ 以 及  

(e)  於 相 關 年 度 每 年 向 當 局 提 交 二 零 一 一 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經 審 計 的

財 務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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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了 協 助 監 察 公 帑 運 用 得 宜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將 派 代 表 加 入 為 籌 辦 二 零 一 一

年 國 際 奧 委 會 全 會 而 成 立 的 籌 備 委 員 會 。   

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 

 

 

 


